
 

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藏格控股”）聘请中审众

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审所”）为本公司 2019年度

财务报告审计机构，中审所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

计报告。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

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的

要求，公司监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： 

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。针对导致审计机

构出具无法发表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，同意《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

具的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》。我们将持续督促

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及关联方按照法律法规、公司规章等规定，落实相关有效

措施。公司监事会因该事项对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！ 

为尽快消除不利影响，切实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合法权益，监事会作出以下

决定：1.公司监事会与董事会一同聘请专业审计机构，对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

进行专项审计；2. 公司监事会与董事会一同聘请专业律师机构，对存疑的长期

应收款项通过催收、诉讼等措施，查清应收款项实质、收回欠款；3.根据上述

审计、诉讼发现的问题性质，适时启动对大股东、实控人的诉讼。 

董事会作出了对 2019 年报审计期间发现问题应对措施，我们将持续督促公

司董事会、管理层切实落实。 

公司监事会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相关信息披露准则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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